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建材行业

3.检查项：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监

测报警装置未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采用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（热发生炉煤气

窑炉除外）的燃气总管未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

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的；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采用预混、部分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的燃气总管未

设置压力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采用预混、部分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的燃气总管未

设置紧急自动切断阀。

6.3 采用预混、部分预混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燃气总管的紧

急自动切断阀未与压力监测报警装置联锁。

6.4 除外情形：

采用扩散燃烧方式的燃气窑炉；热发生炉煤气窑炉。


